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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清市人民政府文件

乐政发〔2021〕1号

乐清市人民政府

关于巩固制造业发展优势 推进工业经济

高质量发展的十条意见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巩固我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，对标浙江建设“重

要窗口”新目标新定位，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，实

现工业经济稳步推进走在全省前列，经十六届市政府第三十次常

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就我市巩固制造业发展优势，推进工业经济

高质量发展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支持产业链基础高级化提升。支持龙头企业牵头产业链

关键零部件配套供应商，开展协同智能制造项目申报，以配套供

应商协同项目总投入核定投资额，参照智能化技改、两化融合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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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标准补助；开展产业链协同精益生产，对龙头企业和关键零部

件配套企业共同组织实施的精益生产，按照项目合同金额的 25%

进行补助，单一项目补助最高不超过 30万元。

二、加大老旧厂房改造力度。利用现有工业用地提高工业用

地容积率的老旧厂房，不再增收土地价款、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

等费用。利用存量土地实施老厂房改造项目，原厂房容积率 2.5

以下，经改造后厂房容积率达到 2.5 以上，且当年实施智能化技

改的，在智能化技改补助比例标准基础上提高 2个百分点，提高

补助比例部分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，建筑密度最高放宽至 55%。

三、加大智能化技改支持力度。深入推进细分行业智能化改

造，培育工业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商，加快智能化咨询诊断服务，

筛选一批基础较好的企业提供智能化改造诊断服务，鼓励建设智

能工厂、未来工厂。加快数字赋能，开展个性化定制、网络化协

同制造、共享制造等模式，推动全链条数字化智能化。

四、放宽实用性人才认定条件。在我市企业中受聘任职满 5

年，处于企业关键技术岗位，为企业发展提升作出重大贡献的实

用性人才，未列入我市人才范畴的，经审核认定后，参照 E类人

才在子女就学、租房补贴、人才公寓、健康医疗保障等方面予以

政策支持。销售收入 1亿元以上且纳税 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可以

推荐 1名，销售收入 5亿元以上且纳税 2500万元以上的可以推荐

2名，销售收入 10亿元以上且纳税 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可以推

荐 3名，销售收入 20亿元以上且纳税 1亿以上的企业可以推荐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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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。

五、提升工业用地使用效益。鼓励村集体土地工业用地项目

通过村集体自建、依法转让、合作开发等方式盘活利用；多幢厂

房建设的，允许采取“一次审批，分期实施，分幢验收，整体发证”

的审批方式。对村集体开发建设的工业厂房免收城市建设配套费。

六、促进知识产权产业化。支持企业与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

等创新资源开展技术合作，对企业借助外部机构开展项目技术开

发或者通过技术市场交易购入，在我市实现产业化的，给予项目

合作费或者技术合同实际交易额 10％的补助，补助最高不超过

100万元。

七、鼓励企业开展兼并重组。我市企业在国内并购金额 5000

万元以上，取得目标企业所有权或者经营管理控制权，总部在我

市或者并购项目回归我市的，对其所发生的委托尽职调查、法律

咨询、会计评估等费用给予 50%的补助，补助最高不超过 50 万

元。对我市企业被并购重组的，给予被并购重组企业自然人股东

在并购重组所产生的个人地方综合贡献度 50%的奖励。对企业引

入外部投资实际不低于 2000万元的，连续三年对前一年新增的地

方综合贡献度给予 30%的奖励，最高不超过实际到位资金的20%。

八、加快推进企业降本减负。用足用好减税降费各项措施，

落实各级普惠性税收减免和社保负担减免政策，让企业享受政策

红利。建立涉企收费审核制度，加强违规收费治理。

九、扩大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。提高市本级财政资金竞争




